   
投资入股协议书

甲方（公司单位）： 
乙方（投资方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作为新投资方入股甲方经营的            公司并成为股东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第一条 出资金额与方式​
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   %。
乙方应按公司厂房建设、设备采购进度及流动资金实际需求，分期或适时投入前款约定的出资。
乙方自完成法定入股程序、取得股东资格之日起，应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。
第二条 入股及股权转让​
乙方依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完成入股手续后，正式成为公司股东。
乙方拟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，应提前        个月书面通知甲方，并依法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。在同等条件下，甲方享有优先购买权。
第三条 股东权利与义务​
乙方作为公司股东，依照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利，承担股东义务。
乙方按其出资比例（    %）享有公司利润分配权，并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分担公司亏损。
乙方对成为公司股东前公司的经营利润不享有权益，亦不对该期间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。若因公司清偿乙方入股前债务导致乙方遭受损失的，甲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乙方应全面参与并负责公司财务与业务管理工作。
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履行出资义务。
第四条 甲方承诺​
甲方承诺，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经营资质齐全、合法合规。如因甲方违反本承诺导致乙方遭受损失的，甲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，并赔偿乙方全部实际损失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​
乙方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甲方因重大过错导致公司资金或经营遭受损失的，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​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约定​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确定。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公司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投资方）：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电话/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/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开户名称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名称：
开户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账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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